浙江工业大学关于2011-2012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项目总结及新一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博士研究生和导师：

根据《浙江工业大学培育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试行办法》规定，需对我校2011-2012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项目进行总结考核，并启动2012-2013年度资助计划的申报工作。
一、总结考核工作。本年度受资助人需于5月31日前递交《浙江工业大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项目总结报告》（电子版、纸质版各一份），后附相应成果的佐证材料一份。
二、新一轮申报工作。申请人的将下列申请材料于6月5日前交到学院办公室：

1.《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申请情况汇总表》电子稿一份；

2. 每个申请人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申请情况申请表》电子稿、纸质稿各一份（要求指导教师签好意见）；

3.每个申请人的佐证材料纸质稿一份，要求封面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申请情况汇总表》。
注：上述电子稿请发到ygq@zjut.edu.cn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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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资助须知
浙江工业大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须知
             同学：
为支持我校博士研究生争创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根据《浙江工业大学培育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试行办法》，经本人申请、专家推荐、校内外专家评议、主管校长审批，决定对你进行为期一年的资助。在资助期内，请注意以下事项：

一、资助为期一年，学校向受资助者提供人民币（大写） 壹万贰仟 元整的生活资助，按十个月发放。
二、在资助期内，获资助者应集中精力做好学位论文课题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及时将科研成果撰写成学术论文，在本学科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或组织专利申请、科研成果鉴定和成果报奖。

三、在资助期结束前，获资助者需向研究生院递交《浙江工业大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项目总结报告》，考核合格后，方可获得最后两个月的生活补助。

四、在资助期内，获资助者若要申请毕业学位论文答辩，必须先向研究生院提交《浙江工业大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项目总结报告》，获得审批同意后，方可向所在学院提交答辩申请。若获资助者的学位论文未入选当年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则本轮考核不合格。

受资助人同意以上事项签名：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年    月   日
